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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監察院曾於民國 100 年向農委會提出糾正，表明對於高風險物種應謹慎管理，以及對一般

類野生動物輸出入亦應訂定詳細管理辦法，以保我國原生生物多樣性。而農委會也回應將

修正「野生動物活體輸出入審核要點」，將一般野生動物輸出、入納入管理。 

二、農委會依監察院之糾正，於 6 月 18 日公布將「野生動物活體輸出入審核要點」修正為「野

生動物活體及產製品輸出入審核要點」，並自即日起實施，然又於 6 月 27 日公告改回原樣

。事實上原來的「野生動物活體輸出入審核要點」中，有提出排外條款，將：養殖用、觀

賞用、食用水生動物，以及非保育類及非法規管制的一般類野生動物都排除在外。也就是

輸入這類的野生動物活體，不受野生動物保育法的規範。但此規定大開外來種方便之門，

也增長國際珍貴物種被捕捉的可能性。農委會應速根據監察院之糾正原意，修正為有詳細

管理精神之「野生動物活體及產製品輸出入審核要點」，以符物種保育之立法精神。 

（十三）本院丁委員守中，針就近年已發生數起重大食品危安事件，今

年以來更已連續發生餿水油及飼料油混入食用油，且為知名大

廠大品牌業者涉案，食品危安事件年年一爆，甚至半年一爆，

顯見政府查核無力、力有未逮之現象，此時急待引入民間力量

，本席要求針就檢舉人定義、違法事件揭露程序、調查程序、

揭露揭弊人的獎勵及保護等等，儘速以特別法及專法型式制訂

「吹哨者保護專法」，鼓勵企業內部揭弊，以補政府人力之不

足，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近年陸續發生公司食品安全、混油、混米、廢水嚴重汙染環境事件，今年更已連兩爆，更

有知名大廠大品牌業者涉案，民眾對於政府處力問題信心已到最低點，但這也凸顯政府人

手不足、查不勝查，疲於奔命的現象。 

二、事實上政府也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也陸續在相關法條中增訂民眾檢舉獎金相關規定，以增

加誘因的方式，希望引入民間的力量，但此散見在各法各單一法條的規定，對於檢舉人的

法律保護及法律的完整性皆有所不足。政府應比照先進國家立法例，例如英國的「公益揭

露法」、日本「公益人通報保護法」等等，針就檢舉人定義、違法事件揭露程序、調查程

序、揭露揭弊人的獎勵及保護等等，儘速以特別法及專法型式制訂「吹哨者保護專法」。 

（十四）本院丁委員守中，針就近幾年陸續爆發食安問題，政府各部門

疲於奔命，食安管理法雖也多次修正，然黑心廠商製造黑心食

品，餿水油、飼料油流入食物鏈情事仍層出不窮，政府各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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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而沒合作，食安涉及衛生福利部、經濟部、環保署、財政

部等，顯然政府橫向溝通聯繫失靈，食安漏洞死角依舊存在，

政府雖已比照防災體系模式，要成立「食品安全辦公室」，推

動跨部會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然食品安全既已視為國安問題，

僅以政委為召集人，層級顯然不足，應比照防疫體系，由院長

負責，俾以在食安問題發生時，能夠一條鞭指揮政府各相關主

管機關妥善因應，避免現今政府各相關單位分工而無合作，橫

向協調機制失靈現象持續存在，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總統日前因為食安事件召開國家安全會議，顯示近年來陸續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雖然立

法部門不斷修法因應，但食安事件仍不斷發生，更有大廠大品牌涉案，嚴重打擊民眾信心

及政府威信，顯然目前政府機關層級已無法應付層出不窮的黑心廠商違法犯罪模式。 

二、目前總統雖宣示成立「食品安全辦公室」，比照防災辦公室，由政委擔任召集人，推動跨

部會食品安全管理工作，以解決目前政府橫向溝通協調太差的問題，然僅以政委為召集人

，層級顯然不足，應比照防疫體系，由院長負責，俾以在食安問題發生時，能夠一條鞭指

揮政府各相關主管機關妥善因應，避免現今政府各相關單位分工而無合作，橫向協調機制

失靈現象持續存在。 

（十五）本院羅委員淑蕾，鑑於台灣食安問題一再發生，食品衛生安全

實有必要從根紮起。其中，從技職教育的餐飲與食品相關基本

檢驗、稽查等基礎工程，進行建置與建設，係回復信心的根本

工作。爰此，為重建台灣崩壞的食安體系，除了現行查察作業

外，行政院應儘速就整體重建基本工程進行跨部會協調與規劃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新油品未爆彈爆不完。頂新從越南大幸福進口的不只豬油是飼料油，甚至傳出牛油、椰子

油也非食用油，目前已經有味全、聯夏、三億共六項食品中鏢。 

二、據食藥署清查 2011 年起的邊境食品查驗資料顯示，大幸福在前年還有 110 噸椰子油賣給頂

新及 223 噸椰子油賣給永成，推測椰子油恐全被消費者吃下肚。 

（十六）本院羅委員淑蕾，鑑於台灣接連引爆大統油事件、日月光水污

染、頂新混油案件，足以顯示現行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規範制度


